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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税务总局广西壮族自治区税务局

桂税复字〔2022〕5号 签发人：陈伟军

国家税务总局广西壮族自治区税务局关于

自治区十三届人大五次会议第2022499 号

代表建议的答复

玉桂东等代表：

您（你们）提出的《关于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缴费由税务部门

统一系统办理的建议》，由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交由广西税

务局办理。经研究，现答复如下：

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社会保险费征收体制改革的

决定。国务院社保费征管职责划转工作指导意见中，进一步明确

了社保费征管职责划转后，由医保部门负责社会保险登记、个人

权益记录、社会保险待遇支付等工作，税务部门负责社会保险费

征收管理等相关工作。社保费征管职责划转税务部门后，税务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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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保部门按照职责推进各项工作，采取有效措施，不断提高城乡

居民参保缴费便捷性，提升缴费满意度。

针对您（你们）提出的“由税务部门统一用同一系统操作办

理参保登记和参保缴费、及时到账，减少部门间对接环节，加快

办理速度，提高到账效率。”建议，广西税务局积极协同医保部门

召开业务研讨会，对“由税务部门统一用同一系统操作办理参保

登记和参保缴费、及时到账”可行性进行深入分析，充分评估。

税务部门承接参保登记业务方面。从现阶段来看，税务部门

承接参保登记的各方面条件尚不成熟：一是参保登记职责与缴费

人个人身份认定及待遇享受密切相关，医保部门负责更为顺畅。

缴费人个人参保政策尤其是补缴、身份转换等业务复杂，且与后

续待遇资格、待遇标准认定的职责有密切联系，由税务部门承接

参保登记职责难以确保缴费、待遇的精准衔接，一旦出现错漏，

将会带来隐患纠纷，将存在较大风险。二是调整参保登记职责涉

及医保、人社、税务、财政等多部门，需要各部门共同协商、充

分调研和评估，并按照国家相关部委的工作部署，适时推进。

税务部门承接到账业务方面。个人权益记录与待遇支付业务

紧密相关，从政策执行、业务衔接等角度看，与医保部门的业务

范畴和工作职责息息相关，由医保部门按照现有职责办理更为合

理。

针对人大代表反馈的城乡居民参保、缴费、到账业务办理流

程繁琐、数据交互不及时等问题，广西税务局与自治区医保局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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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继续通过简化参保缴费业务流程、提高数据交互效率、升级系

统等方式实现参保缴费、到账业务的提速办理。

下一步，广西税务局将根据您（你们）的建议，协同医保部

门按照职责分工，不断优化医保参保缴费服务，继续保障群众参

保缴费“不用跑”“网上办”“掌上办”。

专此答复，诚挚感谢您（你们）对广西税务工作的关心支持。

国家税务总局广西壮族自治区税务局

2022 年 6月 29日

（承办人姓名及联系电话：黄贵霞，18878997799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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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自治区人大常委会选举联络工作委员会、南宁市人大常委会选举

联络工作委员会。


